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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禁止强迫他人检查精神病
【草案】针对社会普遍关注“ 被

精神病”和强制收治问题，草案明
确，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
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精神障
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
作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强
迫任何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
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精神障碍的住
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

草案同时明确规定非自愿住
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只有精神
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
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
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
自愿住院医疗。

“座位之争”与“机长拒载”
6

月
9

日， 乘客汪子琦等三人乘坐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

CZ6800

航班， 从昆明飞
回上海。 登机牌信息显示，三人座位位于
机舱后部。 登记后，三人看到经济舱第一
排左边还有三个空位，就想更换座位。

“ 因为事先是客户帮忙办的登机手
续，所以并不知道座位非常靠后，而一位
同伴因身体原因很想坐在前排，那样途中
颠簸会小一些。 ”汪子琦

11

日向记者描述，

“ 刚坐下不久，有一位乘务人员走过来说，

这里是高端客位区，是留给经济舱全价票
乘客的，并要求我们坐回原位。 ”

汪子琦等人随即表示愿意承担成本
将舱位升级。 不过，乘务人员解释，升舱是
地面上的事情，飞机上办理不了。 乘客提
出要求地面的工作人员上机办理，“ 可是
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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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又来了一个人直接对我
们说，请你们坐到后面去，你们说什么也
没有用”。

汪事后得知此人是机长。 据她介绍，

这位机长当时还对着全舱的乘客说过“ 这
三个人不配合我们工作， 我们不飞上海
了”这样的话。“ 考虑到飞机上其他乘客的
感受”， 汪子琦和同伴便回到了后排自己
的座位。

没想到，约
5

分钟后，客舱内响起了
广播：“ 地面公安将上来执行公务。 ”随后，

三人被警察带下飞机。 经调解后，汪子琦
同意道歉，但机长并不同意她们返机。 汪
子琦三人只得改乘其他航班返回上海。

记者就此事向南航党委工作部进行
核实，该部门的回应称：“ 三位旅客霸占的
是空警位置，空警是公安序列，那个位置
靠近驾驶舱，不能随便给旅客的。 ”这明显
与乘客反映的情况矛盾。 据旅客投诉称，

当时乘务员告知其所占用的是“ 高端客位
区”，“ 这个位置是留给经济舱全价票的旅
客的”。

记者追问：“ 乘客即便占了空警位置，

但在机长干涉后已回到原来的座位，还会
影响飞行安全吗？为什么还被‘ 拒载’？ ”南
航的回应称：“ 旅客坐回原位的说法，是乘
客的一面之词。 ”

飞机座位背后的“子丑寅卯”
飞机作为一种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有

着特殊的运行规则。 记者采访发现，一次
争执、一次“ 拒载”的背后，是飞机座位背
后的种种“ 子丑寅卯”。

其一， 乘客在机舱内能否像在火车、

汽车上那样更换座位？ 有航空业内人士分
析，一般情况下，飞机乘客是可以提出换
座位的，但需征得机组人员的同意，还须
考虑是否影响到飞机的配载平衡。 配载平
衡是指航空公司要根据飞机前舱和后舱
乘客的多少， 来测算托运行李的摆放位
置，并综合考虑飞机起飞时的风向和推力
等因素，以保持飞机的重心和平稳度。

其二，飞机上有哪些座位是“ 拒绝”普
通乘客的？ 除乘务人员外，还包括空警座
位。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空界人士介
绍，基于安全需要，飞机上配备有空警专
用位置，但配警数量视飞行航班、飞行地
区等因素决定，一般为一至两位。“ 而昆明
飞上海的航班应该配一名专职或兼职的
安全员，也就是说，即使乘客占用了空警
的位置，三位乘客也只占用了一个空警的
位置。 ”

其三，机长有没有权力“ 逐客”或“ 拒
载”？ 根据我国有关航空安保条例，机长对
每次飞行负有安全责任。 航空界人士介
绍，乘客与乘务员发生冲突、乘客任意选
择座位会影响飞机配载平衡危及安全等
情况， 都会被视为非法干扰飞行安全，机
长有单独对乘客作处理的权力。

机长该如何行使权力？
对于此次南航“ 拒载”事件，双方各执

一词，公众舆论对当事双方也均持不少争
议。 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乘客买了
票、办理了登机手续、通过了层层安检，从
事后双方的表述看在登机后也没有明显
的危及安全的言行，却被带离飞机，并被
拒绝再次登机。 这其中，下达“ 逐客令”的
机长之行为，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山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
肖滨说，对机长的评判凸显出机长权力如
何行使的问题。 飞机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
工具，对其风险判断不是一般乘务员和乘
客所能作出的， 机长在机舱内中扮演着

“ 船长”“ 法官”等重要角色，发挥着保障安
全的重要作用，理应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其
赋予较高的权力与责任，并对其权威性给
予充分的尊重。

但机长的权力不能成为随心所欲的
宣泄工具。“ 在此事件中，从旅客反映的基
本情况来看，机长对旅客不遵守规则的行
为反应过度了，旅客在已按要求坐回座位
后， 实际上已对飞行安全不再构成威胁，

机长却仍然动用报警的权力，把旅客赶下
飞机，则有滥用职权之嫌。 如果机长权力
无限膨胀，那么旅客的乘机权益则无法得
到有效保障，因为机长动辄就会以保障安
全为由，把旅客赶下飞机。 ”肖滨说。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介绍，

在他曾经处理的大量纠纷类案件中，多次
出现航空公司对非

VIP

客户、 非金卡客户
等相对强势的情形，“ 航空乘客如果没有
发生打闹、肢体冲突或者殴打其他乘客等
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机长实施自己的保
安处分权是不合适的”。 不过，目前法律对
机长滥用职权的判断和处置尚处于空白。

“被精神病”事件责任人
将担刑责

《精神卫生法（草案）》解读
■《京华时报》李秋萌孙乾商西

6

月
10

日， 国务院法制
办发布《 精神卫生法（ 草案）》 ，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草案首度
对非自愿住院治疗内容做出
全面规定。故意将非精神障碍
患者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者，将
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评
估结果表示患者不需继续住
院治疗的，患者或监护人可依
法办理出院手续。

纠错：
当事人有异议可要求鉴定
【草案】严格规范非自愿住院医

疗制度的适用程序， 包括诊断时间、

诊断医生人数等特殊要求，并强调精
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
师作出。

同时，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
充分的异议程序。当事人或者其监护
人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结论有异议的，

可以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
进行复诊；对复诊结论有异议、要求
鉴定的，可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资质的
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规定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对非自
愿住院患者，医疗机构应当组织精神
科执业医师定期进行检查评估；县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进行检查。

【解读】《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
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黄雪涛表示，
对诊断结论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这
个自由选择是非常进步的。但实际是
把非自愿治疗的人身自由权交给医
生，医生并不具备法律、社会伦理的
判断，而强行收治应是司法判断，把
司法判断交给医学专家是他们承担
不了的。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
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
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
裁决的重要参考。

“ 维护安全”

还是“ 滥用职权”？

南航“ 赶”乘客下机事件引发的思考

【解读】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
涉及到强制医疗、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等各
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
和尊严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
别有用心的人可能把亲属或他人强行送精
神病院，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
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
强制收治的风险。”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
师程斌说：“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
人送进精神病院，这将成为公民人身自由
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表示，非
自愿住院被纳入此次草案，且成为其重点
内容之一，确实与目前存在的精神科医院
非法收治非急性期病人等事件有关，将之
上升为法律层面，将有效减少或杜绝此类
情况的发生。

问责：
“被精神病”责任人要追刑责

【草案】明确侵权责任。草案规定，违
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
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
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

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医疗机构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
因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
者， 以及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
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 相关责任
人将受到暂停执业活动、开除、吊销执业
证书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
虚假鉴定报告的， 将受到撤销登记的行
政处罚； 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
受到刑事处罚以及被司法行政部门撤销
登记的司法鉴定人， 将终身不得从事司
法鉴定工作。

【解读】有专家表示，近年来，利用精
神病诊断无明确量化标准、医生的主观
能动性较大、精神病院的特殊性等原因，
非法收治非急性期的精神病人入院，因
家庭矛盾、经济纠纷、与当地政府有冲突
等被送入精神病院等的案例和报道已引
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严重侵犯了当
事人的权利，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被
精神病”往往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对责
任人追究刑责与刑法衔接，强化对违法
者的威慑力，为的是避免造成严重恶果。

■新华社叶锋陈冀李倩周琳

三名乘客登机后临时更换座位，与机组人员发生争执，机长以
“ 飞行安全”为由报请警察将乘客带离，并拒绝其返机———发生在
6

月
9

日的这起国内少见的南航“ 拒载”事件，引发人们关注。这究
竟是依法“ 维护安全”还是机长“ 滥用职权”？


